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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監管公告

本公告乃由紅星美凱龍家居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
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.10B條作出。

以下為本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發之《紅星美凱龍家居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關於控
股股東非公開發行可交換公司債券發行完成的公告》，僅供參閱。

承董事會命
紅星美凱龍家居集團股份有限公司

郭丙合
副董事長

中國上海，2019年5月15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車建興、郭丙合、車建芳及蔣小忠；非執行董事為陳淑紅、徐國峰、Joseph 

Raymond GAGNON及張其奇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錢世政、李均雄、王嘯及趙崇佚。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1 

证券代码：601828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美凯龙              编号：2019-050 

 

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 

发行完成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或者“公司”）于

2019年5月15日收到控股股东红星美凯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红星控

股”）通知，红星美凯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（第

一期）（以下简称“本期债券”）发行工作已经完成，详细情况如下：  

经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红星美凯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

司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》（上证函【2018】589号）批复，红星控股获准以其所

持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及质押期间产生的孳息为标的，面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总

额不超过人民币150亿元的可交换公司债券（以下简称“本次债券”）。  

根据《红星美凯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（第一

期）募集说明书》，红星控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；发行价格

为每张人民币100元，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。本期债券的

期限为5年期，初始换股价格为12.28元/股，换股期限自本期债券发行结束日起满6

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及2021年1月18日孰晚之日起至债券到期日止。如为非交易

日，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。  

红星控股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2019年 5月 14日结束，实际发行规模为 43.594

亿元，第一年至第二年票面利率为 3.25%，第三年至第五年票面利率为 1%。 

根据红星控股通知，阿里巴巴（中国）网络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阿里”）

已成功认购红星控股发行的本期债券全部份额。 

鉴于红星控股及其相关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家具建材及家居商场、购物中心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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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综合运营服务商，阿里在新零售领域拥有先进的经营理念与技术支持，经双方友

好协商，双方同意在家具建材及家居商场、购物中心及其他业务领域开展业务合作，

红星控股与阿里已于 2019 年 5 月 15 日签订了业务合作框架协议。为了尽快推动双

方业务合作的开展，红星控股承诺将推动和促使其主要控股子公司（包括本公司）

与阿里磋商具体合作事宜，并于 2019 年 5 月 28 日前（含）由本公司与阿里签署相

关协议。 

鉴于本期债券已发行完成、红星控股与阿里已于2019年5月15日签订了业务合作

框架协议，本公司正与阿里积极磋商业务合作事宜，并将按照《公司章程》及相关

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议程序、披露相关信息。截

止本公告发布之日，本公司未与阿里签订任何相关协议，合作事宜存在不确定性，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5月 16日 


